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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非執行董事之委任

宜進利（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謹此公佈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八日起委
任鄧逸勤先生（「鄧先生」）及王怡瑞先生（「王先生」）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鄧先生為香港一間律師及公證行馬清楠譚德興程國豪劉麗卿律師行的合夥人，並於一九九
一年起成為公證人。彼為英國及威爾斯最高法院、香港最高法院及新加坡最高法院的律師。
彼在法律界執業超過二十年，並於轉易範疇及民事訴訟方面擁有豐富經驗。

王先生為香港一間執業會計師行岑偉文會計師事務所的合夥人。王先生持有工商管理碩士
學位，並為特許會計師及香港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王先生在香港及海外之核數及財務範
疇擁有豐富經驗。彼亦為香港一間上市公司麗豐控股有限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兼審核委
員會主席。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方可恩

香港，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